
南通市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崇市监处罚 (2024) 00997号

当事人： 崇川区金美英食品商行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 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2320602MAC09QTA5N

经营场所： 南通市崇川区外环北路98号百通食品城 1 幢07

号

2024年2 月 19 日， 本局接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

举报， 反映当事人销售的洋河海之蓝白酒为商标侵权商品。

同日，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经营场所进行检查， 现场发现

有42度480ML海之蓝白酒 11 瓶，无明示销售价格； 另在当

事人经营场所对面路边停靠的一辆车牌号为浙J8U9S5的货

车中，发现有42度480ML海之蓝白酒24瓶、 42度480ML天

之蓝白酒 12瓶、 40. 8度 550ML梦之蓝白酒 (水晶版) 20瓶 、

40. 8度550ML梦之蓝白酒 (M6+) 16瓶， 经当事人确认属其

所有。 涉案白酒共计83瓶，以上白酒经注册商标“海之蓝”、

“天之蓝” 、 “梦之蓝”权利人鉴定，均为商标侵权商品，

并出具了《产品鉴定报告》 【苏洋辨 (鉴) : Y2021 (00048

06) 】 , 当事人对鉴定结论没有异议

经营者： 金美英
身份证 (其他有效证件) 号码： 332621********932

5 联系地址： 浙江省临海市杜桥镇松中村 1-66号

。


















